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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发改财金〔2021〕40 号

关于对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等四家企业予以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的通知

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

海联创君浙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联创永沂创业投资

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联创永沂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：

根据国家十部委联合颁布的《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39 号令），现对你企业（含委托管理

企业）提交的材料予以备案。

请你企业严格按照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

在《合伙协议》约定的范围内，规范运作，支持中小创新型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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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。

有关备案材料见附件，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（略）：

1、国投（上海）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备案申请书

2、上海联创君浙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备案申请书

3、上海联创永沂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备案申请书

4、上海联创永沂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备案

申请书

备注：创业投资企业备案非行政审批，仅作为企业按规定

申请享受国家相关政策证明之用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6 月 7 日

送：

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，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商务委、市

科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人民银行上海总部、外管局上海市分局、上海银保监

局、上海证监局、市创投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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